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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金监〔2022〕120号

关于支持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开展

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

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

为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

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1〕13号）

要求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拓宽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

额转让（以下简称份额转让试点）退出渠道，助力金融资本与产

业资本循环畅通，促进经济稳定协调融合发展，现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目标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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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需求导向、问题导向，通过畅通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的

退出渠道，吸引长期资本支持科技创新，形成科技、金融、产业

的良性循环和三角互动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一）强化政策引领。推动关键环节改革有所突破，促进私

募基金与区域性股权市场融合发展。

（二）坚持创新发展。总结借鉴境内外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

份额转让有益经验，强化产品赋能、创新发展。

（三）营造发展环境。着力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

用，持续优化政府服务，营造一流发展环境。

二、政策支持

1.支持各类国有基金份额通过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（以下

简称上海股交中心）开展转让试点。市区两级政府投资基金出资

形成的份额，经主管部门审核后，可通过上海股交中心有序退出。

2.本市国有基金份额转让原则上以市场化方式进行，转让价

格以经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或估值结果为定价基础。参与试点

的本市国有企业应根据要求制订国有基金份额转让相关管理制

度，优化国有基金份额转让审批程序。

3.支持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（QFLP）依托份额转让试点探

索开展跨境基金份额转让业务。引导各类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

额及其投资的企业股权通过上海股交中心转让退出。

4.支持上海股交中心明确数据共享应用场景，提出私募股权

和创业投资份额信息需求，相关部门配合推动数据授权并提供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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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共享技术支撑，实现企业登记注册信息与交易信息互通，提高

权属确认的准确性和及时性。

5.支持上海股交中心用好“一网通办”系统功能，依法协助

企业快速办理份额交易变更，逐步为份额转让业务提供一站式服

务。

6.逐步拓展各类基金企业登记注册在线服务场景，推进无纸

全程电子化登记，实现有关企业变更业务网上申报、网上签署、

网上核准、网上发照、网上归档全流程在线办理。

7.支持上海股交中心依法依规开展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

托管、质押登记等业务。

8.积极落实浦东新区特定区域内公司型创业投资企业减免

企业所得税政策，组织力量开展精准辅导，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

应享尽享。

9.支持在本市发起设立专业化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

（Secondary Fund,简称 S基金）。鼓励各区对注册在沪并在中

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的新设基金等给予政策支持。

10.鼓励符合条件的各类市场机构参与份额转让试点，支持

各区在财政扶持、运营保障、人才服务等方面为其提供便利。

11.鼓励上海股交中心、各类市场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，积

极参与上海金融创新奖评选。

12.引导符合条件的私募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企业、

专精特新企业等进入上海股交中心孵化培育规范，充分发挥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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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股权市场在服务企业上市中的积极作用。

13.支持上海股交中心与上海资产管理协会等专业性组织加

强合作交流，探索促进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循环畅通的有效路径

和创新产品。

14.支持上海股交中心与行业自律组织协同合作，通过开展

行业交流、举办高峰论坛、加强投资者教育等方式，提供行业信

息、宣传培训、合作交流、自律管理等服务，推动本市 S基金行

业规范健康发展。

三、责任落实

上海股交中心应建立健全私募基金服务体系，利用区块链技

术，积极开展业务创新和场景应用，不断提升对私募基金及投后

企业的服务能力。按照证监会要求，加强对份额转让试点业务的

日常监测和风险研判，并将进展情况及时报告市地方金融监管局

和上海证监局。

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上海证监局会同市相关部门按照各自分

工，做好份额转让试点工作的指导、推进、协调和监管工作，研

究制定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功能持续发挥的政策措施。

各区、各部门可依照本意见确定的原则，结合实际，研究制

定支持份额转让试点的相关扶持政策和业务操作细则。


